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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聯 合 勤 務 總 司 令 部  

貳 、 案       由 ： 聯 合 勤 務 總 司 令 部 所 屬 補 給 署 於
八
十
七
年 至
八
十
九
年 間 ， 辦 理 「 迷 彩 色 羅

紋 針 織 內 衣 」 等 十
五
件 軍 品 採 購 案 ， 確 有 內 部 控 管 機 制 功 能 不 彰 及 違 反 相

關 法 令 等 情 ； 另 該 署 經 基 處 後 勤 官 陳 鑫 照 少 校 營 外 自 傷 案 ， 亦 暴 露 其 內 部

軍 紀 維 護 與 管 理 仍 存 諸 多 違 失 。 聯 合 勤 務 總 司 令 部 未 能 善 盡 上 級 機 關 督 導

之 責 ， 實 難 辭 怠 失 之 咎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
、 有 關 十
五
件 軍 品 採 購 案 之 作 業 與 規 範 部 分 之 違 失  

( 一)

個 案 違 失 ：  

１ 、 迷 彩 色 羅 紋 針 織 內 衣 等
二
項 （ 案 號 FU89015L036PE ） 購 案 ：  

( １) 案 經 調 閱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相 關 採 購 文 件 查 悉 ， 本 案 採 購 標 的 物 包 含 「 迷 彩 色 羅

紋 針 織 內 衣 」 及 「 白 色 羅 紋 針 織 內 衣 」 兩 項 ； 其 中 「 白 色 羅 紋 針 織 內 衣 」 據 補

給 署 查 復 略 以 ： 「… 因 採 用 新 材 質 （
八
十
八
年 度 以 前 內 衣 成 份 均 為 100% 純 棉 ，



 

二
 

八
十
九
年 度 配 合 市 售 產 品 通 用 規 格 採 用 70% 棉 、 30% 聚 酯 短 纖 ） 規 格 編 訂 不 及 ，

該 署 為 爭 取 辦 購 時 效 ， 避 免 補 給 中 斷 ， 遂 於
八
十
八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 簽 奉 核 准 以

（
八 八
） 諄 陸 字 第
八 五 六 三
號 「 申 請 書 」 呈 報 陸 軍 總 部 後 勤 署 轉 呈 國 防 部 審

核… 」 。 然 查 「 白 色 羅 紋 針 織 內 衣 」 正 式 規 格 核 定 時 間 為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 ，

且 補 給 署 前 揭
八
十
八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 呈 報 國 防 部 審 核 之 「 申 請 書 」 請 求 事 項 第

七
點 明 載 「 … 俟 規 格 正 式 發 行 後 ， 再 行 抽 換 附 件 」 ， 惟 該 署 直 至 國 防 部
八
十
八
年

九
月
二
十
三
日 核 定 採 購 計 畫 前 ， 卻 未 及 時 抽 換 為 正 式 規 格 ， 經 本 院 提 出 質 疑 ，

反 以 「 該 案 已 核 定 並 上 網 公 告 ， 期 間 並 經 廠 商 異 議 並 回 復 ， 此 時 不 宜 抽 換 新 規

格 」 等 由 置 辯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２) 「 迷 彩 色 羅 紋 針 織 內 衣 」 係 屬 市 面 上
一
般 通 用 商 品 ， 補 給 署 以 「 以 往 曾 因 廠 商

低 價 搶 標 ， 檢 驗 不 合 格 解 約 退 貨 」 等 由 ， 將 本 案 視 為 特 殊 採 購 ， 限 定 投 標 商 資

本 額 須 達 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
五
千 萬 （ 含 ） 元 以 上 ， 於 法 無 據 ； 又 計 畫 清 單 將 「 國

內 百 貨 公 司 、 量 販 店 或 軍 公 教 福 利 中 心 銷 售 同 產 品 之 契 約 或 佐 証 文 件 」 列 為 廠

商 基 本 資 格 。 依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工 程 會 ）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

九 )
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 列 有 關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

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一
項 ： 「 訂 定 之 廠 商 資 格 為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與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認 定



 

三
 

標 準 所 無 ， 或 違 反 或 較 該 標 準 更 嚴 格 之 規 定 」 及 第
二
項 「 非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卻

規 定 特 定 資 格 」 之 內 容 觀 之 ， 本 案 顯 屬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。  

( ３) 按 「 軍 品 採 購 ， 各 階 段 作 業 單 位 ， 應 考 慮 各 項 因 素 與 全 般 採 購 作 業 所 需 時 間 ，

尤 其 計 畫 申 購 單 位 ， 須 照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預 定 進 度 迅 速 計 畫 採 購 。 凡 不 按 時 申 購

或 由 於 管 制 不 嚴 及 辦 理 延 誤 因 而 造 成 緊 急 採 購 者 ， 應 追 究 責 任 從 嚴 議 處 」 ， 此 為

軍 事 機 關 軍 品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（ 國 防 部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一
日 令 頒 ，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九

日 廢 止 ） 第
三
十
八
條 規 定 所 明 訂 ； 然 本 案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卻 未 能 配 合 年 度 購

案 計 畫 ， 及 早 進 行 新 品 編 規 作 業 ， 反 以 規 格 編 訂 不 及 為 由 ， 改 採 規 範 辦 購 ， 顯

有 不 當 。  

２ 、 長 統 黑 尼 棉 襪 等
三
項 （ 案 號 TD88030L103PE ） 購 案 ：  

( １) 查 本 案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（ 國 防 部 採 購 局
八
十
八
年
一
月
二
十 日 （
八 八
） 駒 騎 字 第
○

六 三 二
號 函 同 意 本 案 採 購 計 畫 修 正 ） 係 採 用
八
十
六
年 十
二
月 十
七
日 頒 行 之

CMS-A-16511d 版 規 格 ， 然 查 「 長 統 黑 尼 棉 襪 」 CMS-A-16511e 版 規 格 ， 業 於
八
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 修 訂 頒 行 ， 補 給 署 卻 仍 沿 用 舊 規 格 辦 購 ， 此 經 本 院
九
十 年

八
月
三
十
一
日 詢 據 補 給 署 相 關 人 員 坦 承 ， 作 業 過 程 確 有 疏 失 。  

( ２) 另 據 補 給 署 查 復 ， 本 案 因 規 格 圖 CYET982055 中 ， 「 襪 口 及 襪 身 」 部 位 未 明 確 述



 

四
 

明 針 織 數 ， 故 該 署 為 符 合 軍 事 機 關 財 物 勞 務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三
十
九
條 第
四
項 ：

「 規 格 力 求 明 確 ， 內 容 切 忌 矛 盾 」 之 規 定 ， 及 避 免 投 標 商 疑 義 ， 特 於 計 畫 清 單

備 註
五
 明 確 律 定 ： 「 案 內 規 格 2.1 型 狀 及 尺 寸 表 中 （ B ） 、 （ D ） 部 分 （ 襪 口 及 襪

身 ） 均 以 144 針 織 造 ， 由 檢 驗 單 位 檢 驗 」 ， 然 查 檢 驗 單 位 （ 聯 勤 總 部 軍 品 鑑 定 測

試 處 ， 以 下 簡 稱 軍 品 鑑 測 處 ） 所 出 具 之 檢 驗 報 告 卻 登 載 「 因 該 處 無 法 檢 驗 ， 故

未 予 檢 驗 」 ， 顯 見 本 案 招 標 計 畫 過 程 粗 糙 草 率 ； 嗣 後 補 給 署 為 求 結 案 ， 就 前 開 未

檢 驗 項 目 以 延 長 廠 商 保 固 期 為
二
年 之 方 式 處 理 ， 未 察 「 棉 襪 」 係 屬 消 耗 性 之 日

常 用 品 ， 且 承 商 保 固 範 圍 又 僅 限 於 「 庫 存 未 經 使 用 之 新 品 」 ， 該 署 此 舉 對 於 購 案

品 質 之 保 障 ， 亦 難 謂 有 實 益 。  

３ 、 茶 綠 毛 龍 肩 章 等
三
項 （ 案 號 FU89021P068PE ） 購 案 ：  

( １) 經 詢 據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查 復 ， 本 案 非 屬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； 然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中 廠

商 資 格 卻 規 定 「 須 檢 附 最 近
五
年 內 曾 完 成 與 招 標 標 的 類 似 之 製 造 契 約 … 」 。 依 行

政 院 工 程 會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 九 )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 列 有

關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一
項 及 第
二
項 之 內 容 觀 之 ，

本 案 顯 屬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。  

( ２) 本 案 係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未 能 配 合 年 度 購 案 計 畫 ， 及 早 檢 討 修 正 既 有 不 合 時 宜



 

五
 

規 格 ， 卻 以 規 格 編 修 不 及 為 由 ， 改 循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補 註 方 式 修 改 正 式 規 格 ， 顯

與 軍 事 機 關 軍 品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三
十
八
條 之 規 定 有 悖 。  

４ 、 運 動 夾 克 等
三
項 （ 案 號 TD88051P591 、 FU89029L024PE ） 兩 個 購 案 ：  

( １) 本
二
個 購 案 標 的 相 同 ， 辦 購 時 程 僅 差
一
個 多 月 ， 卻 未 予 合 併 辦 理 ， 補 給 署 購 案

規 劃 與 後 勤 整 補 之 作 業 過 程 ， 顯 有 失 周 延 。  

( ２) 據 補 給 署 查 復 ， 「 TD88051P591PE 」 購 案 經 費 屬
八
十
八
年 度 標 餘 款 ， 因 採 購 時 程

緊 迫 （ 申 購 計 畫 於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八
日 核 定 ， 須 於
八
十
八
年
七
月 年 度 結 束 前 結

案 ） ， 故 訂 定 交 貨 期 為 簽 約 後
六 ○
天 內 交 清 ， 公 告 期 間 並 無 廠 商 陳 情 ； 惟 經 本 院

九
十 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 詢 據 補 給 署 購 案 承 辦 人 坦 承 ： 「 簽 約 後
六 ○
天 內 交 清 ， 確 實

是 有 點 趕… 」 。 是 以 公 告 期 間 雖 無 廠 商 陳 情 ， 惟 仍 應 確 實 考 量 合 理 之 履 約 期 限 ，

方 屬 允 妥 。  

( ３) 據 補 給 署 查 復 ， 「 TD88051P591 」 為 臨 時 性 之 非 計 畫 性 購 案 ， 採 購 時 程 急 迫 ， 故

半 成 品 檢 驗 採 「 由 承 商 出 具 保 證 ， 不 做 檢 驗 ， 買 方 保 留 檢 驗 權 」 之 方 式 ； 而

「 FU89029L024PE 」 購 案 因 辦 購 時 限 較 為 充 裕 ， 無 急 迫 性 ， 故 合 約 規 定 須 執 行

半 成 品 檢 驗 。
二
項 購 案 標 的 相 同 ， 檢 驗 標 準 卻 迥 異 ， 補 給 署 僅 以 採 購 時 程 緊 迫

為 由 ， 免 除 半 成 品 檢 驗 步 驟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

 

六
 

( ４) 「 FU89029L024PE 」 購 案 非 屬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， 但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中 廠 商 資 格 卻

規 定 「 須 檢 附 最 近
三
年 內 曾 完 成 與 招 標 標 的 類 似 之 製 造 契 約 … 」 。 依 行 政 院 工 程

會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 九 )
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 列 有 關 「 政 府 採

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一
項 及 第
二
項 之 內 容 觀 之 ， 本 案 顯 屬

不 當 限 制 競 爭 。  

( ５) 「 FU89029L024PE 」 購 案 係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未 能 配 合 年 度 購 案 計 畫 ， 及 早 進

行 新 品 編 規 作 業 ， 卻 以 規 格 編 訂 不 及 為 由 ， 改 採 規 範 辦 購 ， 顯 有 違 軍 事 機 關 軍

品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三
十
八
條 之 規 定 。  

( ６) 據 查 ， 運 動 夾 克
八
十
八
至
九
十 年 度 ， 已 先 後 採 購 過
三
次 ， 然 正 式 規 格 卻
一
直 未

予 編 定 ， 而 以 規 範 辦 購 ， 顯 有 怠 失 。  

５ 、 草 綠 行 李 袋 （ 案 號 FU89017P067PE ） 購 案 ：  

( １) 查 聯 勤 總 部 軍 品 鑑 測 處 技 術 檢 驗 中 心 主 任 張 振 堂 上 校 ， 於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八

日 補 給 署 被 服 組 工 作 檢 討 會 議 中 ， 以 「 草 綠 行 李 袋 所 附 規 格 藍 圖 計 十
七
張 ， 均

為 製 造 藍 圖 ， 若 十
七
張 要 全 數 檢 驗 ， 將 耗 時 半 年 … 」 等 由 ， 要 求 規 格 編 訂 單 位

提 供 「 形 狀 及 尺 度 」 檢 驗 點 ； 經 補 給 署 劉 署 長 指 示 經 理 基 地 勤 務 處 （ 以 下 簡 稱

經 基 處 ） 立 即 修 訂 規 範 ， 並 區 分 主 、 次 要 項 目 ， 主 要 項 目 改 以 目 視 量 測 ， 次 要



 

七
 

項 目 則 由 承 商 出 具 保 證 。  

( ２) 劉 署 長 下 達 前 開 指 示 後 ， 軍 品 鑑 測 處 嗣 後 查 覺 本 購 案 清 單 中 ， 「 形 狀 及 尺 度 」 乙

項 並 未 要 求 抽 樣 及 檢 驗 ， 遂 於
八
十
九
年
五
月 十 日 以 臺 檢 （
八 九
） 第
○ 八 九 六
號

檢 驗 報 告 備 註 ＃ ３ 「 形 狀 及 尺 度 依 所 附 規 格 藍 圖 為 製 造 藍 圖 ， 本 處 不 予 檢 驗 」 、

＃ ４ 「 表 面 處 理 因 樣 品 已 為 成 品 ， 故 未 予 檢 驗 」 。  

( ３) 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日 補 給 署 以 （
八 九
） 實 掄 字 第
八 二 二 六
號 令 ， 請 經 基 處 就

技 術 立 場 研 審 有 關 ＃ ３ 「 形 狀 及 尺 度 」 與 ＃ ４ 「 表 面 處 理 」
二
項 未 驗 規 格 ； 同

年
六
月
七
日 ， 經 基 處 以 （
八 九
） 實 援 字 第
一 ○ 九 八
號 呈 復 補 給 署 劉 署 長 略 以 ： 「…

『 形 狀 與 尺 度 』 部 分 ， 以 本 處 目 前 工 作 量 及 人 力 無 法 於
七
日 內 完 成 修 訂 ； 『 表 面

處 理 』 部 分 ， 清 單 中 宜 律 定 金 屬 件 成 品 （ 未 安 裝 前 ） 抽 樣 送 檢 ， 若 未 予 抽 樣 至

安 裝 後 再 驗 則 有 失 公 平 ， 建 議 本 項 權 宜 採 供 應 商 保 證… 」 。  

( ４) 八
十
九
年
六
月
二
十
二
日 ， 補 給 署 以 （
八 九
） 實 掄 字 第
九 八 六 八
號 令 ， 請 經 基 處

提 供 「 外 觀 」 所 需 檢 驗 重 要 部 位 ， 以 縮 短 作 業 時 程 ； 同 年
七
月
四
日 ， 經 基 處 內

簽 「… 案 內 品 項 為 歷 年 採 購 項 目 ， 並 無 類 似 問 題 ， 若 貿 然 回 覆 ， 似 有 『 白 手 套 』

之 嫌… 」 ， 爰 經 基 處 以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四
日 （
八 九
） 實 援 字 第
一 三 三 七
號 呈 復 補 給

署 劉 署 長 略 以 ： 「… 經 詳 查 案 內 規 格 （ CMS-A-22678 ） 圖 1/17~17/17 均 已 明 確 標



 

八
 

示 各 外 觀 尺 寸 （ 不 分 重 要 或 次 要 ）… 」 ； 翌 （
五
） 日 ， 補 給 署 復 以 （
八 九
） 實 掄

字 第
一 ○ 七 三 八
號 令 再 促 經 基 處 辦 理 。  

( ５) 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三
日 ， 補 給 署 劉 署 長 於 聯 勤 總 部 採 購 室 邀 集 採 購 室 、 軍 品 鑑 測 處 、

補 給 署 及 審 監 單 位 協 商 ，
一
致 決 議 「 形 狀 及 尺 度 」 檢 測 部 分 ， 僅 量 測 外 觀 長 、

寬 、 高 ， 次 要 項 目 則 由 承 商 出 具 保 証 ， 同 時 依 本 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辦 理 修 約 及 下

年 度 採 購 規 格 。 補 給 署 遂 以
八
十
九
年
八
月 十
一
日 （
八 九
） 實 掄 字 第
一 三 一 三 三

號 令 ， 請 經 基 處 依 署 長 裁 示 ， 針 對 「 形 狀 及 尺 度 」 修 訂 規 格 區 分 主 、 次 要 。 主

要 尺 寸 為 袋 身 主 體 「 長 、 寬 、 高 」 尺 寸 ， 由 檢 驗 單 位 檢 驗 ； 其 他 尺 寸 （ 規 格 表

一
編 號 5 至 12 項 及 13 項 之 繩 子 ） 為 次 要 項 目 ， 由 承 商 出 具 軍 品 保 證 書 ， 並 延

長 保 證 期 限 至
二
年 ， 買 方 保 留 抽 樣 送 驗 權 。  

( ６) 然 經 本 院
九
十 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 詢 據 補 給 署 承 辦 人 員 表 示 ， 前 揭
八
十
九
年
八
月
三

日 協 調 會 結 論 所 稱 「 延 長 保 證 期 限 至
二
年 」 ， 係 針 對 「 庫 存 未 曾 使 用 之 新 品 」 保

證 ， 已 使 用 品 之 保 固 保 證 ， 則 有 爭 議 ； 不 察 未 驗 之 「 次 要 項 目 」 ， 倘 未 經 實 際 使

用 ， 如 何 能 發 現 品 質 瑕 疵 ， 進 而 要 求 承 商 履 行 保 固 責 任 ？ 顯 見 本 案 與 其 他 採 承

商 保 證 並 延 長 保 固 期 之 購 案 相 同 ， 對 購 案 品 質 之 保 障 均 難 有 實 益 。 另 查 本 案 承

商 所 開 立 之 軍 品 保 證 書 ， 其 保 證 期 限 自
八
十
九
年
九
月
一
日 至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一



 

九
 

日 ， 僅
一
年
六
個 月 ， 尚 未 及
二
年 ， 亦 與 前 揭 會 議 結 論 不 符 ， 履 約 驗 結 過 程 相 關

會 辦 單 位 卻 未 發 現 指 正 ， 核 有 怠 失 。  

( ７) 另 查 前 於
八
十
二
年 度 及
八
十
八
年 度 ， 補 給 署 （ 當 時 尚 隸 屬 陸 軍 後 勤 司 令 部 ， 以

下 簡 稱 陸 勤 部 ） 亦 曾 辦 購 「 草 綠 行 李 袋 」 ， 並 經 陸 勤 部 工 業 工 程 品 保 中 心 （ 以 下

簡 稱 陸 軍 工 品 中 心 ） 順 利 驗 結 ； 反 觀 本 購 案 （ FU89017P067PE ） 卻 因 驗 結 過 程

內 部 爭 議 而 延 宕 ， 經 核 主 因 係 補 給 署 所 提 購 案 計 畫 清 單 未 依 正 式 規 格 要 求 抽 樣

及 檢 驗 ， 亦 未 按 程 序 會 辦 軍 品 鑑 測 單 位 所 致 ， 嗣 後 迫 於 購 案 時 程 壓 力 ， 反 在 廠

商 未 提 異 議 之 情 形 下 ， 主 動 要 求 廠 商 協 議 修 約 。 補 給 署 前 揭 處 置 措 施 ， 雖 有 利

於 合 約 之 執 行 ， 卻 難 辭 行 事 草 率 、 違 失 之 咎 。  

６ 、 草 綠 條 紋 床 墊 套 等
二
項 （ 案 號 FU89026L037PE ） 購 案 ：  

( １) 本 案 係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未 能 配 合 年 度 購 案 計 畫 ， 及 早 進 行 新 品 編 規 作 業 ， 卻

以 規 格 編 訂 不 及 為 由 ， 改 採 規 範 辦 購 ， 顯 有 違 軍 事 機 關 軍 品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三

十
八
條 之 規 定 。  

( ２) 補 給 署 以 規 格 編 訂 時 間 趕 不 上 採 購 時 效 性 為 由 ， 以 暫 定 之 規 範 倉 促 辦 理 採 購 ，

招 標 期 間 ， 廠 商 異 議 頻 繁 ， 開 標 日 期
一
再 延 宕 。  

( ３) 本 案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投 標 廠 商 基 本 資 格 規 定 「 原 廠 （ 公 司 ） 授 權 經 銷 證 明 」 。 依 行



 

一 ○
 

政 院 工 程 會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 九 )
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 列 有

關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二
十
一
項 ： 「 投 標 時 須 檢 附

原 廠 製 造 證 明 、 原 廠 代 理 證 明 、 原 廠 願 意 供 應 證 明 、 原 廠 品 質 保 證 書 」 之 內 容

觀 之 ， 本 案 顯 屬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。  

７ 、 白 色 毛 巾 （ 案 號 FU89053P006PE ） 購 案 ：  

( １) 本 案 採 購 投 標 須 知 之 投 標 廠 商 基 本 資 格 規 定 「 原 廠 （ 公 司 ） 授 權 經 銷 證 明 」 ， 依

據 行 政 院 工 程 會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 九 )
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

列 有 關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二
十
一
項 內 容 ， 本 案

顯 有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之 違 失 。  

( ２) 本 案 係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未 能 配 合 年 度 購 案 計 畫 ， 及 早 檢 討 修 正 既 有 不 合 時 宜

規 格 ， 卻 以 規 格 編 修 不 及 為 由 ， 改 循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補 註 方 式 修 改 正 式 規 格 ， 顯

與 國 防 部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九
日 令 頒 之 軍 事 機 關 財 物 勞 務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二
十
七

條 ： 「 各 階 段 採 購 作 業 單 位 ， 應 考 量 各 項 因 素 與 全 般 採 購 作 業 所 需 時 間 ， 尤 其 計

畫 申 購 單 位 ， 須 照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預 定 進 度 迅 速 計 畫 採 購 。 凡 不 按 時 申 購 或 由 於

管 制 不 嚴 造 成 延 誤 者 ， 應 追 究 責 任 。 」 及 第
三
十
四
條 ： 「 採 購 計 畫 之 種 類 及 編 訂

時 機 如 下 ：
一
、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： 屬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籌 購 項 目 者 ， 於 年 度 開 始
三
個



 

一 一
 

月 前
一
次 編 訂 為 原 則 ， 至 遲 於 年 度 開 始 後
三
個 月 內 完 成 購 案 核 定 ， 其 他 非 屬 年

度 預 劃 籌 購 項 目 （ 臨 時 或 緊 急 需 求 ） ， 亦 應 儘 量 於 年 度 第
九
個 月 前 完 成 申 購 作

業 ， 俾 利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。 … 」 之 規 定 有 悖 。  

８ 、 長 統 黑 尼 棉 襪 （ 案 號 FU89054P005PE ） 購 案 ：  

本 案 係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未 能 配 合 年 度 購 案 計 畫 ， 及 早 檢 討 修 正 既 有 不 合 時

宜 規 格 ， 卻 以 規 格 編 修 不 及 為 由 ， 改 循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補 註 方 式 修 改 正 式 規 格 ， 顯

有 違 軍 事 機 關 財 物 勞 務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二
十
七
條 及 第
三
十
四
條 規 定 。  

９ 、 草 綠 防 縮 羊 毛 背 心 乙 項 （ 案 號 FU89025L026PE ） 購 案 ：  

本 案 非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， 採 購 計 畫 清 單 中 廠 商 資 格 規 定 「 須 檢 附 最 近
三
年 內

曾 完 成 與 招 標 標 的 類 似 之 製 造 、 供 應 或 承 做 之 證 明 文 件 」 。 依 行 政 院 工 程 會
八
十
九
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 九 )
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 列 有 關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

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一
項 及 第
二
項 之 內 容 觀 之 ， 本 案 顯 屬 不 當 限 制 競

爭 。  

 、 碎 紙 機 （ 案 號 FU89011P059PE ） 、 雙 門 電 冰 箱 （ 案 號 FU89007P070P01 ） 、 除 濕 機

（ 案 號 FU89036P055PE ） 、 冷 凍 櫃 （ 案 號 FU89007P070P02E ）
四
個 購 案 ：  

本 購 案 清 單 廠 商 資 格  產 品 須 於 國 內 百 貨 公 司 、 量 販 店 或 軍 公 教 福 利 中 心 銷



 

一 二
 

售 同 產 品 之 契 約 或 佐 証 文 件 ...  投 標 商 須 檢 附 本 案 軍 品 台 灣 地 區 北 、 中 、 南 、 花 、

東 地 區 服 務 站 各 乙 處 （ 含 ） 以 上 ， 外 島 地 區 （ 澎 湖 、 金 門 、 馬 祖 、 東 引 ） 則 須 另

行 指 定 地 區 服 務 站…  投 標 時 須 檢 附 產 品 正 本 型 錄 等 情 。 依 行 政 院 工 程 會
八
十
九

年
六
月
八
日 ( 八 九 )

工 程 企 字 第
八 九 ○ 一 五 九 九 三
號 函 所 列 有 關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

為 態 樣 」 中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一
項 及 第 十
五
項 ： 「 投 標 當 時 即 必 須 於 指 定 地 區

設 有 分 公 司 或 維 護 站 」 ， 以 及 「 規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第
五
項 ： 「 型 錄 須 為 正 本 」 等 內 容

觀 之 ， 本 案 顯 屬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。  

( 二)

綜 合 分 析 ：  

１ 、 本 案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十
五
件 軍 品 採 購 案 ， 經 核 多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 其 中 「 迷 彩 色

羅 紋 針 織 內 衣 、 運 動 夾 克 （ TD88051P591PE 、 FU89029L024PE 二
案 ） 、 草 綠 條 紋

床 墊 套 」 等
四
案 ， 均 以 規 格 編 訂 不 及 而 改 採 規 範 採 購 ； 惟 其 既 屬 年 度 採 購 計 畫 ，

理 應 依 軍 事 機 關 軍 品 採 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三
十
八
條 或 嗣 後 令 頒 之 軍 事 機 關 財 物 勞 務 採

購 作 業 規 定 第
二
十
七
條 及 第
三
十
四
條 規 定 ， 於 年 度 作 業 計 畫 時 ，
一
併 將 各 該 採 購

軍 品 規 格 編 訂 期 程 排 定 ， 俾 及 早 針 對 尚 無 正 式 規 格 之 新 品 進 行 編 規 作 業 ， 或 檢 討

修 正 既 有 不 合 時 宜 規 格 ， 方 為 正 辦 。 然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卻 本 末 倒 置 ， 以 簡 要 清 單

替 代 正 式 規 格 ， 或 以 清 單 補 註 說 明 方 式 修 改 正 式 規 格 ， 再 逐 級 陳 核 ， 甚 至 有 部 分



 

一 三
 

購 案 未 依 規 定 程 序 先 行 會 辦 檢 驗 單 位 軍 品 鑑 測 處 ， 導 致 事 後 因 該 處 檢 驗 能 量 不

足 ， 迭 生 廠 商 異 議 、 澄 復 ， 致 延 宕 整 體 購 案 時 程 （ 如 ： 草 綠 條 紋 床 墊 套 購 案 ） ， 或

履 約 驗 結 階 段 發 生 窒 礙 難 行 ， 無 法 檢 驗 等 情 （ 如 ： 草 綠 行 李 袋 、 長 統 黑 尼 棉 襪 等

購 案 ） ； 亦 有 發 現 沿 用 舊 規 格 辦 購 （ 如 ： 長 統 黑 尼 棉 襪 等
三
項 購 案 ） ， 或 招 標 文 件

「 不 當 限 制 競 爭 」 之 情 形 （ 如 ： 迷 彩 色 羅 紋 針 織 內 衣 等
二
項 、 茶 綠 毛 龍 肩 章 等
三

項 、 運 動 夾 克 等
三
項 、 草 綠 條 紋 床 墊 套 等
二
項 、 白 色 毛 巾 、 草 綠 防 縮 羊 毛 背 心 、

碎 紙 機 、 雙 門 電 冰 箱 、 除 濕 機 、 冷 凍 櫃 等 購 案 ） 。 聯 勤 總 部 、 國 防 部 採 購 局 等 上 級

單 位 不 察 ， 非 僅 未 及 時 飭 令 補 給 署 改 正 前 開 不 當 作 業 ， 反 置 任 該 署
一
再 以 遂 行 採

購 任 務 為 由 ， 省 卻 購 案 審 核 之 重 要 程 序 ， 致 使 內 部 管 考 機 制 盡 失 ， 計 畫 審 核 流 於

形 式 ， 核 有 嚴 重 疏 失 ， 應 即 澈 底 檢 討 改 進 。  

２ 、 補 給 署 所 屬 經 基 處 規 格 室 ， 職 掌 國 軍 經 理 補 給 品 （ 不 含 油 料 及 傘 具 ） 規 格 及 料 號

之 編 訂 業 務 ， 自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一
日 配 合 「 精 實 案 」 組 織 修 編 ， 由 原 隸 陸 軍 後 勤 司

令 部 改 隸 聯 勤 總 部 後 ， 與 署 內 各 採 購 主 辦 單 位 同 為 補 給 署 下 屬 。 本 案 陳 訴 人 所 訴

十
五
件 購 案 爭 議 ， 經 查 部 分 係 規 格 編 訂 單 位 與 採 購 單 位 或 上 級 長 官 意 見 不
一
， 或

疑 慮 有 違 法 圖 利 情 事 ， 以 致 扞 格 。 經 基 處 規 格 室 既 為 國 軍 軍 品 規 格 編 訂 權 責 單 位 ，

允 宜 與 採 購 單 位 對 等 分 立 ， 始 能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， 而 不 受 採 購 單 位 及 其 上 級 長 官 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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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； 又 查 經 基 處 規 格 室 現 雖 編 制
九
員 ， 惟 僅
一
位 士 官 及
一
位 聘 員 具 有 繪 圖 專 長 ，

其 餘 人 員 所 學 多 非 相 關 專 業 ， 且 義 務 役 人 員 於 服 役 期 滿 即 退 伍 ， 致 許 多 寶 貴 經 驗

無 法 傳 承 ， 若 遇 難 度 較 高 之 軍 品 規 格 編 修 ， 更 顯 捉 襟 見 肘 ， 在 人 力 、 專 業 及 公 信

力 均 感 不 足 之 情 形 下 ， 該 室 所 編 修 之 規 格 誠 難 確 保 後 續 購 案 之 遂 行 。 國 防 部 暨 聯

勤 總 部 ， 應 即 正 視 所 屬 規 格 編 訂 單 位 之 組 織 架 構 與 人 員 專 業 現 況 ， 務 實 檢 討 並 謀

求 改 善 。  

３ 、 另 本 院 詢 據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及 經 基 處 相 關 人 員 表 示 ， 由 於 補 給 署 、 保 修 署 及 運 輸

署 自
八
十
七
年
七
月 陸 續 自 陸 軍 移 編 聯 勤 總 部 ， 使 該 部 軍 品 鑑 測 處 業 務 量 驟 增 ， 然

補 、 保 、 運
三
署 原 檢 驗 單 位 陸 軍 工 品 中 心 裁 撤 後 ， 其 檢 驗 校 正 能 量 （ 含 檢 驗 人 員

及 儀 器 設 備 ） 仍 留 編 陸 軍 ， 並 未 隨 業 務 移 編 聯 勤 總 部 ， 造 成 聯 勤 總 部 軍 品 鑑 測 處

作 業 能 量 不 足 。 目 前 補 、 保 、 運 各 署 權 責 購 案 （
六
百 萬 元 以 下 ） 之 品 質 檢 驗 ， 軍

品 鑑 測 處 仍 請 各 署 送 至 陸 軍 兵 器 整 備 中 心 鑑 測 處 （ 位 於 南 投 縣 集 集 ） ， 徒 增 會 辦 行

政 作 業 時 間 ， 確 已 影 響 購 案 及 補 給 之 既 定 時 程 ， 國 防 部 暨 聯 勤 總 部 應 即 正 視 解 決 。 

二
、 有 關 軍 紀 維 護 與 管 理 部 分 之 違 失  

( 一)

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處 理 陳 鑫 照 少 校 職 務 調 整 及 王 瑞 菁 中 尉 懲 處 案 ， 事 實 及 理 由 不 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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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 未 考 量 規 格 編 訂 人 力 斷 層 問 題 ， 致 影 響 整 體 士 氣 與 效 率  

１ 、 按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
二
條 規 定 ： 「 長 官 就 其 監 督 範 圍 以 內 所 發 命 令 ， 屬 官 有 服 從 之 義

務 。 但 屬 官 對 於 長 官 所 發 命 令 ， 如 有 意 見 ， 得 隨 時 陳 述 」 ； 第
六
條 規 定 ： 「 公 務 員

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之 利 益 ， 並 不 得 利 用 職 務 上 之 機 會 ， 加 損 害 於 人 」 。

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任 職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
五
十
九
條 ： 「 各 級 主 官 對 品 德 不 良 、 工 作 效

率 低 劣 之 不 適 任 現 職 人 員 得 視 實 際 情 形 予 以 調 整 職 務 」 。  

２ 、 據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查 復 ， 該 署 為 配 合 「 精 實 案 」 規 劃 作 業 ， 報 奉 國 防 部 核 定 ， 自
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 起 精 簡 組 織 及 員 額 編 制 ， 全 署 計 精 簡
四
十
五
員 ， 「 研 發 室 」 亦 配

合 組 織 修 編 為 規 格 室 。 「 研 發 室 」 原 編 制 十
四
員 （ 中 校 主 任
一
員 、 少 校 研 發 官
二
員 、

上 尉 研 發 官
三
員 、 士 官
一
員 、 聘 雇 人 員
七
員 ） ， 負 責 各 項 經 理 補 給 品 及 經 理 裝 、 機

具 之 研 發 及 規 格 編 修 作 業 ； 修 編 為 「 規 格 室 」 後 ， 員 額 編 制 減 為
九
員 （ 少 校 主 任

一
員 、 上 尉 及 中 尉 研 發 官 各
一
員 、 士 官
一
員 、 聘 雇 人 員
五
員 ） ， 以 規 格 編 修 為 主 ，

軍 品 研 改 為 輔 。 前 研 發 室 主 任 潘 葉 平 中 校 ， 因 研 發 室 修 編 為 規 格 室 ， 主 任 編 階 亦

降 為 少 校 職 缺 ， 爰 於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 調 任 補 給 室 中 校 主 任 ， 而 規 格 室 主 任 則 由

研 發 官 陳 鑫 照 少 校 升 任 ， 至 同 年
八
月 十
六
日 復 調 整 陳 俊 傑 少 校 接 任 迄 今 。  

３ 、 經 調 閱 聯 勤 總 部 經 理 基 地 勤 務 處 （ 以 下 簡 稱 經 基 處 ）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八
日 「 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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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調 職 人 評 會 會 議 紀 錄 」 ， 及 該 處 函 復 陳 鑫 照 少 校
八
十
九
年
九
月
五
日 調 職 申 訴 案 之

「 官 兵 申 訴 處 理 回 覆 表 」 與 陳 員 不 適 任 現 職 相 關 佐 證 資 料 查 悉 ， 陳 鑫 照 少 校 任 職

規 格 室 主 任
一
個 半 月 ， 即 遭 調 任 人 事 行 政 室 （ 以 下 簡 稱 人 行 室 ）
一
般 參 謀 ， 其 主

要 原 因 歸 納 有
二
： 
八
十
九
年
四
月 十
一
日 參 加 補 給 署 劉 署 長 主 持 之 被 服 組 會 議

時 ， 因 發 言 表 達 無 法 於
二
個 月 內 完 成
三
十
九
項 軍 品 購 辦 規 格 修 訂 ， 與 署 長 意 見 相

左 ， 致 生 齟 齬 。 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一
日 任 總 值 星 官 ， 因 皮 鞋 鞋 帶 未 繫 、 服 儀 不

整 ， 遭 補 給 署 劉 署 長 當 場 糾 正 。 然 據 本 院 約 詢 補 給 署 劉 署 長 及 經 基 處 參 與 軍 品 規

格 編 修 之 人 員 均 表 示 ， 以 規 格 室 當 時 人 力 ， 不 可 能 於
二
個 月 內 （
八
十
九
年
六
月 底

前 ） 完 成 署 長 交 辦 之
三
十
九
項 規 格 修 訂 ； 爰 陳 鑫 照 少 校 於 前 開 會 議 中 ， 對 於 長 官

所 發 命 令 據 實 陳 述 己 見 ， 依 法 尚 無 不 當 ， 況 陳 員 嗣 於 同 年
七
月
一
日 又 獲 擢 升 為 規

格 室 主 任 ， 實 無 由 溯 及 既 往 認 定 渠 「 工 作 效 率 低 劣 、 不 適 任 現 職 」 ； 復 查 「 皮 鞋 鞋

帶 未 繫 、 服 儀 不 整 」 ， 亦 難 謂 與 品 德 操 守 有 關 。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暨 所 屬 經 基 處 ， 在

事 實 及 理 由 不 備 之 情 形 下 ， 不 當 援 引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任 職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
五
十

九
條 規 定 ， 率 行 將 陳 員 由 主 管 職 務 降 調 為 處 內
一
般 參 謀 （ 非 主 管 ） ， 確 有 不 當 ； 又

處 理 陳 員 調 職 申 訴 案 時 ， 署 、 處
二
級 監 察 單 位 僅 依 人 事 單 位 會 辦 意 見 回 復 申 訴 人 ，

均 未 主 動 深 入 查 究 渠 遭 調 職 之 原 因 與 過 程 ， 對 於 經 基 處 補 提 陳 員 同 僚 事 後 （
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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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年 十 月 十
一
日 ） 所 繕 書 面 報 告 作 為 「 陳 員 不 適 任 現 職 之 佐 證 資 料 」 ， 未 予 指 正 竟

准 予 備 查 ， 亦 未 善 盡 監 察 職 責 ， 誠 有 可 議 。  

４ 、 復 查
八
十
九
年 十
一
月 十
八
日 ， 經 基 處 以 「 針 織 Ｕ 領 衛 生 衣 （ 國 軍 軍 品 規 格

CMS-A-001 ） 袖 長 規 格 顯 示 欠 明 確 ， 影 響 年 度 購 案 進 度 」 為 由 ， 懲 處 承 辦 人 員 王

瑞 菁 中 尉 申 誡 乙 次 。 案 經 本 院 詢 據 經 基 處 相 關 簽 辦 、 會 辦 及 核 稿 等 相 關 人 員 查 悉 ，

當 （ 十
八
） 日 上 午 約 十 時 許 ， 經 基 處 吳 前 處 長 才 炯 （ 當 時 人 在 高 雄
六 ○ 二
廠 視 察 ）

以 電 話 轉 達 補 給 署 高 層 指 示 ， 責 成 所 屬 規 格 室 主 任 陳 俊 傑 少 校 簽 處 本 案 承 辦 人

員 ， 並 於 中 午 前 （ 週
六
僅 上 班 半 天 ） 將 懲 處 令 送 至 補 給 署 ； 陳 俊 傑 少 校 受 命 簽 處

後 ， 雖 曾 詢 問 補 給 室 主 任 潘 葉 平 中 校 （ 前 研 發 室 主 任 ， 為 王 瑞 菁 中 尉 昔 日 主 管 ）

意 見 ， 惟 在 獲 悉 前 開 「 針 織 Ｕ 領 衛 生 衣 」 規 格 並 非 王 員 所 編 訂 之 實 情 下 ， 仍 懾 於

長 官 命 令 ， 於 十 時 十
五
分 簽 會 人 行 室 ， 十 時 十
八
分 續 陳 經 基 處 政 戰 處 長 許 富 彰 中

校 代 為 核 定 後 （ 當 日 因 處 長 高 雄 出 差 ； 副 處 長 休 假 ） ， 人 行 室 即 據 以 簽 擬 王 員 懲 處

令 稿 ， 並 於 十 時
三
十 分 陳 核 政 戰 處 長 許 富 彰 中 校 （ 第
二
順 位 代 理 人 ） 代 為 批 定 後 ，

繕 發 人 事 命 令 並 副 知 （ 派 員 親 送 ） 補 給 署 相 關 單 位 。 經 核 本 案 係 緣 於 陸 軍 後 勤 司

令 部
八
十
九
年 度 辦 理 「 針 織 Ｕ 領 衛 生 衣 」 購 案 ， 因 履 約 驗 結 階 段 承 商 對 於 規 格 有

異 議 ， 故 於
八
十
九
年
九
月 間 函 請 聯 勤 總 部 經 基 處 澄 清 ， 經 時 任 規 格 室 研 發 官 之 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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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 菁 中 尉 檢 討 結 果 ， 考 量 該 規 格 係
八
十
八
年 間 經 產 官 學 界 共 同 研 商 修 訂 ， 且 陸 軍

後 勤 司 令 部 前 開 購 案 已 進 入 履 約 驗 結 階 段 ， 故 擬 稿 陳 核 後 復 以 ： 「 ... 仍 維 持 現 行 軍

品 規 格 尺 寸 ， 俾 符 合 實 際 需 求 」 ， 渠 立 意 作 法 尚 難 謂 有 不 當 。 然 經 基 處 相 關 簽 （ 會 ）

辦 及 核 稿 人 員 ， 卻 昧 於 事 實 真 相 ， 非 僅 未 予 當 事 人 陳 訴 說 明 之 機 會 ， 反 為 迎 合 上

意 ， 杜 撰 不 實 懲 處 理 由 ， 在 短 短
一
小 時 內 即 由 單 位 主 官 之 第
二
順 位 代 理 人 配 合 完

成 懲 處 令 之 判 發 ， 視 所 屬 權 益 如 無 物 ， 其 作 業 程 序 背 離 尋 常 且 失 之 草 率 ， 顯 有 違

失 ； 聯 勤 總 部 應 即 責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， 妥 適 善 後 。  

５ 、 另 按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所 屬 基 地 廠 處 軍 品 規 格 編 審 作 業 流 程 ， 經 基 處 （ 規 格 室 ） 編

訂 規 格 草 案 並 經 補 給 署 初 審 後 ， 須 函 送 陸 軍 後 勤 司 令 部 整 體 後 勤 支 援 中 心 （ 以 下

簡 稱 陸 軍 整 後 中 心 ） 複 審 通 過 後 ， 方 得 打 印 正 式 規 格 送 請 聯 勤 總 部 後 勤 署 核 定 賦

予 正 式 規 格 編 號 發 行 ， 並 函 報 國 防 部 備 查 。 爰 為 瞭 解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精 實 案 組 織

修 編 對 於 經 基 處 規 格 編 訂 能 量 之 影 響 ， 經 調 閱 陸 軍 後 勤 司 令 部
九
十 年
九
月
七
日 函

送 「 經 基 處 複 審 通 過 軍 品 規 格 統 計 表 」 查 悉 ：
八
十
七
年 全 年 ， 經 基 處 研 發 室 函 送

陸 軍 整 後 中 心 複 審 通 過 之 軍 品 規 格 ， 共 計
四
十
三
項 ；
八
十
八
年 全 年 複 審 通 過 共 計

二
十
六
項 ；
八
十
九
年 僅 上 半 年 （
六
月
三
十 日 前 ） 通 過
九
項 ，
七
月
一
日 「 研 發 室 」

裁 編 為 「 規 格 室 」 後 ， 迄
九
十 年
三
月 止 ， 則 未 通 過 任 何 品 項 規 格 ；
九
十 年
三
月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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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 底 止 ， 亦 僅 通 過
七
項 規 格 複 審 。 此 經 本 院 詢 據 經 基 處 相 關 人 員 證 詞 綜 析 結 果 ，

規 格 室 編 規 人 員 ， 於 初 到 職 時 雖 有 機 會 派 往 陸 軍 後 勤 司 令 部 接 受
二
週 之 基 本 規 格

訓 練 ， 然 若 非 所 學 科 系 與 編 規 軍 品 相 關 ， 仍 無 力 獨 自 擔 綱 軍 品 規 格 之 編 修 ， 爰 經

基 處 「 研 發 室 」 裁 編 前 ， 均 賴 前 主 任 潘 葉 平 中 校 指 導 傳 授 ， 自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
「 研 發 室 」 組 織 修 編 人 員 裁 減 百 分 之
三
十
五
， 前 主 任 潘 中 校 調 任 補 給 室 主 任 ， 且

嗣 後 曾 參 與 編 規 工 作 之 陳 鑫 照 少 校 、 王 瑞 菁 中 尉 等 人 亦 先 後 調 職 ， 而 接 任 人 選 又

毫 無 編 規 經 驗 與 專 長 （ 迨 至
九
十 年
八
月 底 ， 規 格 室 現 員
七
人 中 ， 僅
一
位 中 尉 及
一

位 聘 員 受 完 規 格 訓 練 ， 主 任 陳 俊 傑 少 校 到 任
一
年 多 ， 亦 尚 未 派 往 受 訓 ） ， 導 致 軍 品

規 格 編 訂 人 力 嚴 重 斷 層 ， 年 度 編 規 能 量 尚 不 及 往 年 之
三
成 。  

６ 、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於 精 實 案 規 劃 調 整 組 織 編 制 作 業 時 ， 未 能 針 對 各 單 位 權 責 功 能 與

任 務 特 性 務 實 檢 討 於 前 ， 嗣 後 猶 未 能 體 察 規 格 室 專 業 人 力 不 足 之 窘 境 ， 短 期 （
三

個 月 ） 內 仍 大 幅 調 任 「 生 手 」 接 替 編 規 任 務 ， 導 致 規 格 編 修 能 量 不 足 、 進 度 延 宕 ，

嚴 重 影 響 國 軍 經 理 品 規 格 編 修 與 購 案 之 執 行 績 效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( 二)

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經 基 處 對 於 所 屬 承 辦 文 卷 稽 查 不 實 ， 聯 勤 總 部 亦 未 善 盡 上 級 督 考 之

責 ， 均 有 怠 失  

１ 、 按 國 軍 文 書 處 理 手 冊 第
四
章
○ 四 四 六
規 定 ： 「 公 文 處 理 時 限 ：
一
、 公 文 自 收 文 至 辦



 

二 ○
 

畢 發 出 ， 以 不 超 過 左 列 時 限 為 準 ： ...  普 通 件 不 超 過 六
天 。 ... 二
、 前 項 公 文 處 理 時

限 ， 均 需 扣 除 例 假 日 及 國 （ 特 ） 定 假 日 。 ... 」 ； ○ 四 四 八
規 定 ： 「 案 件 須 經 詳 細 審

核 磋 商 ， ... 不 能 在 規 定 時 限 內 辦 出 者 ， 承 辦 人 得 主 動 按 規 定 申 請 展 期 ， 由 各 級 主

官 （ 管 ） 斟 酌 核 定 ：
一
、 超 過 規 定 時 限 不 滿
二
倍 者 ， 由 基 層 主 管 （ 或 副 主 管 ） 核

定 。
二
、 超 過 規 定 時 限
二
倍 以 上 不 滿
一
個 月 者 ， 由 中 層 主 官 （ 或 副 主 官 ） 核 定 。 ... 」 ；

○ 四 四 九
規 定 ： 「 稽 催 權 責 及 要 領 ：
一
、 承 辦 人 依 據 附 文 之 丙 表 及 『 工 作 處 理 簿 』

自 我 檢 查 ， 如 限 辦 出 ； 因 故 不 能 辦 出 者 ， 應 主 動 申 請 展 期 ， 並 通 知 文 卷 室 。
二
、

基 層 主 管 應 利 用 文 卷 室 分 送 之 乙 表 實 施 查 催 ... 三
、 文 卷 室 依 據 甲 表 之 『 預 定 辦 畢

日 期 』 於 每
一
過 程 先 期 執 行 稽 催 ， ... 四
、 單 位 主 官 應 經 常 派 員 對 所 屬 單 位 之 公 文

處 理 效 率 實 施 檢 查 （ 普 查 或 抽 查 ） ， 公 布 績 效 ， 改 進 缺 失 ， ... 」 ； ○ 四 五 九
規 定 ： 「 部

隊 公 文 存 燬 原 則 如 左 ： .. 四
、 文 件 保 存 年 限 ， 由 承 辦 人 依 『 國 軍 文 案 卷 保 存 年 限 區

分 與 分 類 手 冊 』 規 定 辦 理 。 」 ；
○ 四 六 ○
規 定 ： 「 清 理 銷 燬 ： 已 屆 保 存 年 限 之 文 卷 ，

應 每 季 由 承 辦 人 員 清 理
一
次 ， 簽 報 主 管 或 副 主 管 複 核 鑑 定 、 派 員 監 燬 ， ... 」 ； 第 六

章
○ 六 ○ 四
規 定 ： 「 總 部 （ 含 ） 以 上 之 文 書 主 管 單 位 ... 對 軍 團 級 （ 含 ） 以 下 文 卷 室

每 年 實 施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督 導 。 」 ；
○ 六 ○ 七
規 定 ： 「 為 確 保 公 文 處 理 各 項 規 定 貫 徹

執 行 ， 對 實 施 績 效 優 劣 之 單 位 或 承 辦 人 ， 應 適 時 辦 理 獎 懲 」 。 另 查 「 國 軍 文 書 處 理



 

二 一
 

時 效 管 制 獎 懲 基 準 表 」 獎 懲 原 則
三
規 定 ： 「 凡 登 記 、 統 計 、 稽 催 不 確 實 ， 對 影 響 時

效 之 公 文 未 實 施 分 析 ， 導 致 檢 討 改 進 失 據 及 無 故 積 壓 公 文 者 ， 應 受 處 分 」 ； 獎 懲 基

準
二
規 定 ： 「  積 壓 延 誤 ：  簽 擬 及 會 辦 處 理 遲 緩 或 未 辦 展 期 而 致 逾 期 ... 三
至 十

天 ， 警 告 或 申 誡 。 ... 」 。  

２ 、 為 瞭 解 經 基 處 對 於 公 文 稽 催 與 考 核 之 實 際 執 行 狀 況 ， 經 本 院
九
十 年
九
月
四
日 派 員

赴 經 基 處 文 卷 室 調 閱 該 處
八
十
九
年
八
月 至 十
二
月 間 之 「 收 文 登 記 表 」 及 「 逾 期 公

文 稽 催 表 （ 手 繕 ） 」 發 現 ， 計 有 十
五
件 公 文 （ 2988 、 3286 、 3351 、 3403 、 3409 、 3410 、

3456 、 3500 、 3657 、 3936 、 4017 、 4147 、 4148 、 4160 、 4329 號 ） 未 依 國 軍 文 書 處

理 手 冊 規 定 期 限 辦 畢 ， 其 中 除 4329 號
一
件 自 始 未 申 辦 展 期 外 ， 餘 十
四
件 雖 均 有 陳

報 基 層 主 管 核 定 展 期 ， 惟 實 際 辦 畢 日 期 均 已 逾 原 奉 核 定 展 延 期 限 ， 並 未 依 規 定 另

陳 中 層 主 官 （ 處 長 ） 核 定 繼 續 展 期 ； 且 僅 陳 鑫 照 少 校 承 辦 之 3403 、 3409 、 3410 、

4148 號 及 黃 啟 城 上 尉 承 辦 之 4329 號
五
件 公 文 ， 有 依 國 軍 文 書 處 理 時 效 管 制 獎 懲

基 準 表 規 定 檢 討 懲 處 ， 餘 十 件 均 未 追 究 相 關 承 辦 人 延 誤 公 文 處 理 之 責 任 。  

３ 、 案 經 本 院 詢 據 聯 勤 總 部 軍 務 署 陳 漢 榮 少 校 表 示 ， 渠 自
八
十
四
年 迄 今 負 責 該 部 暨 所

屬 單 位 文 書 檢 查 相 關 業 務 ， 檢 查 過 程 係 先 至 各 單 位 文 卷 室 查 看 收 文 登 記 表 （ 黃 單 ：

甲 表 ） 右 下 角 之 「 使 用 天 數 」 ， 僅 就 使 用 天 數 超 過 公 文 處 理 時 限 （
六
天 ） 之 案 件 ，



 

二 二
 

查 看 有 無 辦 展 期 手 續 ， 若 有 主 管 核 章 ， 即 認 為 文 書 處 理 流 程 完 整 ， 不 會 記 錄 缺 失

或 要 求 懲 處 承 辦 人 ， 並 未 進
一
步 深 究 其 展 期 序 是 否 符 合 國 軍 文 書 處 理 手 冊
○ 四 四

八
條 規 定 。  

４ 、 另 詢 據 經 基 處 相 關 人 員 證 實 ， 以 往 總 部 或 補 給 署 例 行 文 書 檢 查 結 果 ， 均 會 將 發 現

缺 失 彙 整 後 函 知 各 該 受 檢 單 位 依 規 定 改 進 ， 該 處 接 到 檢 查 結 果 後 ， 多 由 主 官 利 用

集 會 時 間 告 誡 改 進 ， 未 曾 懲 處 過 人 ；
九
十 年
二
月
八
日 簽 處 陳 鑫 照 少 校 等
二
人 延 遲

公 文 辦 理 時 間 乙 案 ， 係 經 基 處 前 副 處 長 吳 宗 黃 中 校 於 聯 勤 總 部 陳 漢 榮 少 校
九
十 年

二
月
七
日 文 書 檢 查 時 ， 刻 意 挑 出 4148 號 公 文 詢 問 是 否 已 達 到 申 誡 處 分 標 準 ， 且 未

待 總 部 函 送 檢 查 結 果 及 改 進 意 見 ， 即 建 議 處 長 應 予 懲 處 ， 旋 於 次 日 指 示 人 事 官 簽

處 陳 鑫 照 少 校 等
二
人 。 此 有 本 院
九
十 年
九
月
五
日 、
四
日 約 詢 吳 宗 黃 中 校 及 經 基 處

相 關 人 員 筆 錄 可 稽 。  

５ 、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經 基 處 未 能 依 據 國 軍 文 書 處 理 手 冊 規 定 ， 督 飭 所 屬 承 辦 人 及 各 級

主 管 落 實 文 卷 稽 查 作 業 ， 置 任 公 文 逾 期 而 未 依 程 序 辦 理 展 期 於 前 ， 嗣 後 又 僅 針 對

特 定 承 辦 人 延 誤 公 文 案 件 簽 辦 懲 處 ， 顯 失 公 平 妥 適 ； 聯 勤 總 部 文 書 主 管 單 位 ， 未

能 善 盡 上 級 單 位 督 導 考 核 之 責 ， 亦 有 怠 失 。  

６ 、 另 本 案 調 查 期 間 ， 本 院 為 瞭 解 經 基 處 軍 職 人 員 點 名 執 行 情 況 ， 經 洽 請 該 處 提 供
八



 

二 三
 

十
九
年
八
、
九
月 全 月 點 名 紀 錄 ， 惟 該 處 卻 復 以 ： 「
八
十
九
年 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 前 之 點

名 簿 （ 內 含
八
、
九
月 份 點 名 記 錄 ） ， 由 時 任 總 值 星 官 之 前 人 行 室 前 主 任 羅 士 凱 中 校

保 管 ， 因 與 轄 屬 單 位 之 簿 冊 混 雜 ， 致 不 慎 遺 失 ； 而 更 早 之 點 名 簿 ， 詢 據 人 事 官 李

韻 琴 上 尉 坦 承 ， 因 渠 不 諳 文 件 銷 燬 作 業 程 序 ， 故 逕 予 碎 紙 機 銷 毀 」 。 按 「 點 名 簿 」

為 官 兵 出 勤 狀 況 管 制 考 核 之 重 要 文 件 ， 理 應 妥 慎 保 存 以 供 查 考 ， 然 經 本 院 遍 查 現

行 國 軍 文 書 處 理 手 冊 及 國 軍 文 案 卷 保 存 年 限 區 分 與 分 類 手 冊 等 相 關 法 令 或 行 政 規

定 ， 卻 未 將 各 級 單 位 或 部 隊 之 點 名 簿 等 人 員 出 勤 狀 況 文 件 納 入 規 範 ， 肇 致 個 案 調

查 取 證 過 程 之 困 擾 ， 國 防 部 當 即 全 面 檢 討 明 確 律 定 。  

( 三)

聯 勤 總 部 暨 所 屬 各 級 監 察 單 位 未 善 盡 監 察 工 作 之 能 事 ， 效 能 不 彰  

１ 、 按 國 軍 監 察 工 作 實 施 辦 法 （
八
十
九
年 十
二
月 十
五
日 起 廢 止 ） 第
八
條 規 定 ： 「 監 察 業

務 區 分 如 左 ： ...  同 級 及 所 屬 單 位 之 財 務 、 營 產 、 裝 備 、 補 給 、 福 利 、 營 繕 工 程 、

購 置 定 製 及 變 賣 財 物 等 業 務 之 監 標 監 驗 與 效 率 考 核 。 ... 」 。 復 查 國 軍 監 察 工 作 實 施

要 點 （
八
十
九
年 十
二
月 十
五
日 起 實 施 ） 第
二
點 規 定 ： 「 監 察 工 作 要 旨 ： 維 護 政 策 制

度 ， 監 督 貫 徹 命 令 ， 嚴 肅 軍 隊 紀 律 ， 樹 立 廉 能 風 尚 ， 保 障 官 兵 合 法 權 益 ， 促 使 國

軍 團 結 進 步 」 ； 第
四
點 規 定 ： 「 監 察 幹 部 應 嚴 守 公 平 、 公 正 、 客 觀 態 度 ， 及 恪 遵 法

令 、 不 營 私 、 不 苟 且 之 基 本 立 場 ， 遂 行 監 察 工 作 」 ； 第
八
點 規 定 ： 「 監 察 工 作 範 圍 ：



 

二 四
 

 軍 紀 維 護 ： ...  嚴 整 管 教 紀 律 。 ...  調 查 案 件 ： ...  申 訴 （ 陳 情 、 檢 舉 ） 案 件 。 ...
 監 辦 作 業 ： ...  軍 品 、 武 器 採 購 。 ... 」 ； 第 十 點 規 定 ： 「 監 察 工 作 要 領 ： ...  建

議 ： 監 察 官 執 行 任 務 時 ， 發 現 左 列 事 項 ， 應 以 建 議 行 之 （ 以 書 面 報 請 主 官 核 辦 ） ： ...

 有 關 上 級 命 令 下 級 執 行 確 有 困 難 者 。  有 關 幕 僚 業 務 、 教 育 訓 練 、 軍 紀 、 管 教

之 改 進 者 。  有 關 部 隊 困 難 官 兵 困 苦 之 改 善 者 。 ... 」 。 另 按 國 軍 案 件 調 查 實 施 規 定

（ 國 防 部
九
十 年
一
月
五
日 令 頒 ） 「 壹 、 目 的 ： 案 件 調 查 之 目 的 ， 在 求 得 每
一
案 件 之

事 實 。 應 針 對 案 情 ， 作 詳 細 探 詢 查 證 ， 以 釐 清 事 實 真 相 ， 毋 枉 毋 縱 ， 予 以 合 法 有

效 之 處 理 ， 維 護 國 軍 軍 （ 風 ） 紀 ， 防 治 不 法 （ 當 ） 情 事 」 。  

２ 、 查 國 軍 軍 品 採 購 ， 自 計 畫 申 購 階 段 至 履 約 驗 結 階 段 止 ， 各 級 監 察 單 位 均 負 有 監 辦

之 責 ， 此 為 歷 來 國 軍 監 察 工 作 實 施 相 關 法 令 所 明 訂 。 然 本 案 聯 勤 總 部 補 給 署 ， 於

八
十
八
及
八
十
九
年 度 間 辦 理 十
二
項 十
五
件 軍 品 採 購 案 時 ， 各 階 段 作 業 過 程 卻 仍 存

有 前 揭 諸 多 違 失 ， 足 徵 各 級 監 察 單 位 確 未 發 揮 購 案 監 辦 之 效 能 。  

３ 、 聯 勤 總 部 經 基 處 政 戰 處 受 理 後 勤 官 陳 鑫 照 少 校 申 訴 調 職 不 公 案 ， 以 及 陳 員 遭 士 兵

陳 控 違 反 械 彈 管 制 作 業 怠 忽 職 責 案 ， 經 辦 監 察 官 並 未 針 對 案 情 詳 細 探 詢 查 證 ， 上

級 監 察 單 位 與 相 關 主 管 ， 亦 未 本 於 權 責 ， 適 時 督 飭 補 正 ， 致 生 長 官 與 部 屬 間 之 嫌

隙 、 怨 懟 ， 實 難 辭 怠 失 之 咎 。  



 

二 五
 

４ 、 聯 勤 總 部 軍 紀 監 察 處 調 查 陳 鑫 照 少 校 營 外 自 傷 案 過 程 ， 詢 問 陳 員 昔 日 任 職 規 格 室

之 同 僚 王 瑞 菁 中 尉 ， 獲 悉 渠 遭 不 當 懲 處 等 損 及 個 人 權 益 情 事 時 ， 非 僅 未 能 本 於 保

障 官 兵 合 法 權 益 之 立 場 ， 積 極 探 詢 查 證 ， 反 以 「 非 案 情 調 查 重 點 ， 不 予 深 入 探 討 」

等 由 ， 請 渠 另 案 申 訴 ， 顯 未 善 盡 監 察 工 作 之 能 事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聯 合 勤 務 總 司 令 部 所 屬 補 給 署 ， 於
八
十
七
年 至
八
十
九
年 間 辦 理 「 迷 彩 色 羅 紋

針 織 內 衣 」 等 十
五
件 軍 品 採 購 案 ， 確 有 內 部 控 管 機 制 功 能 不 彰 及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等 情 ； 另 該 署

經 基 處 後 勤 官 陳 鑫 照 少 校 營 外 自 傷 案 ， 亦 暴 露 其 內 部 軍 紀 維 護 與 管 理 仍 存 諸 多 違 失 。 聯 合 勤

務 總 司 令 部 未 能 善 盡 上 級 機 關 督 導 之 責 ， 實 難 辭 怠 失 之 咎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
二
十
四
條 規 定 提 案

糾 正 ， 送 請 國 防 部 轉 飭 所 屬 於
二
個 月 內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 


